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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7-006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7年 3月 27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 5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童丽丽女士主持，经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宁波富达股份有

限公司 2016年度审计报告》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并确认 2016年《年度报告》

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 票回避（关联监事童丽丽、宋飒

英回避表决）。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公司拟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 票回避（关联监事童丽丽、宋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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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回避表决）。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

策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规定，本年对“维拉小镇三期项目”计提208,001,725.64

元，对“余姚东城名苑项目” 计提30,117,994.33元，合计计提存货跌价准

238,119,719.97元，上述事项影响公司利润总额238,119,719.97元，影响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6,072,522.24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同意本次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关于公司九届监事会监事人选的议案 

由于公司八届监事会至 2017年 4月 24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必须依法换届。经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推荐，童丽丽女士、宋飒英女士为公司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宁波市

银河综合服务中心推荐，葛超美先生为公司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公司职代会选举叶晋盛先生、钟启明先生为职工监事人选。 

股东推荐的监事候选人名单，报下次股东大会选举批准后，与职代会选举的二

名职工监事一起组建新一届监事会。上述候选人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监事会独立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6年度，公司董事和经营层能够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依法决策、规范运作，不断推进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体系

的健全。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履行诚信勤勉义务，无损害公司利益的

行为，亦无内幕交易、非公平关联交易情况发生。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6年度，监事会依法履行检查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职责，认为公司财务报

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应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的 2016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和对涉及事项作出的评价，

客观、公允。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本年对“维拉小镇三期项目”

计提 208,001,725.64 元，对“余姚东城名苑项目”计提 30,117,994.33 元，合计

计提存货跌价准 238,119,719.97 元。上述事项影响公司利润总额 238,119,719.97

元，影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072,522.24 元。本次计提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具有合理性；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同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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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三）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6年度，公司无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等情况发生。  

（四）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6 年度，公司转让了宁波市鄞州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51%股权，该事项经公

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 月

28 日以评估核准价 21,262.70 万元作为挂牌底价在宁波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

售，最终与宁波万科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转让股权相关决策程序合法，交易

价格合理。 

报告期内，除上述转让股权外，公司无其他重大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五）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2016 年度，为履行重大资产重组时的相关承诺，公司与控股

股东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实施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 

公司监事会已审阅《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报告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

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监事候选人简历 

     童丽丽：女，1968 年 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历任浙江宁海县财政

局科员、副科长、科长，浙江宁海县前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现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 纪委书记、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宋飒英:女,1972 年 4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宁波城建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现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产审计部经理。 

葛超美:男,1958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政工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宁

波市分行劳服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劳服总

公司总经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职工监事简历: 

叶晋盛:男,1978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助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产业发展部副经理、

资产审计部副经理，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产业发展部经理、资产审计

部经理。 

钟启明:男,1976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助理政工师。历任宁波富达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测试中心试验员、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行政主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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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中心副主任,共青团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综合管理部副经理。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 年 3 月 29日 

 


